附件：

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

及其家庭开展帮扶活动方案

大多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庭原本十分贫困，由于受到艾滋病的影响，变得更加贫困。国家制定并实施了“四免一关怀”政策，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艾滋病治疗和基本生活问题，但许多地区、特别是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生活、护理和脱贫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多困难。为落实《艾滋病防治条例》，动员全社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庭提供更多的生活救助、关怀护理等帮助，进一步解决他们在生活和脱贫方面的困难，国艾办、卫生部、民政部、人口计生委、全国妇联、红十字会总会决定联合发起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庭开展帮扶活动。

一、指导思想

落实《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利用卫生部门、民政部门、人口计生部门、妇联、红十字会的组织和资源优势，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艾滋病预防、救助工作。通过卫生部、民政部、人口计生委、全国妇联、红十字会总会（以下简称五部门）号召全国爱心人士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庭进行帮扶，参加艾滋病关怀护理和救助、解决生活困难、开展生产自救等工作，与国家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互补，为实现我国艾滋病防治目标做出贡献。

二、目标任务

（一）让生活困难、愿意接受社会帮助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庭及时得到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提高其生活质量。

（二）以县区为单位，建立一个帮扶工作机制，搭建社会与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之间的桥梁，为有爱心的人们献爱心提供条件，在全国逐步形成一个帮扶网络。确保生活困难、愿意接受帮扶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庭90%以上得到帮扶，艾滋病致孤儿童100%得到帮扶。

（三）营造关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庭和支持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环境，努力减少社会歧视。建立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庭提供关怀和救助的社会支持机制。

三、活动对象、范围和时间

（一）接受帮扶的对象：生活困难、愿意接受帮助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庭，因艾滋病致孤的儿童和老人。

（二）提供帮扶的力量：重点动员卫生部门、民政部门、人口计生部门、妇联、红十字会系统内部人员及会员和志愿者参加，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

（三）范围：全国普遍全面开展，重点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较多的云南、河南、新疆、广西、广东、湖北、河北、安徽、陕西、四川、山东、山西、贵州、吉林、辽宁等省份。

（四）时间：2006年工作启动、宣传动员、调查登记；2007年全面开展工作，并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四、活动内容和方式

（一）活动内容。

1.各系统利用自身资源和网络及新闻媒体，积极动员，广泛号召，本着自愿参与的原则，鼓励并创造机会让全社会更多的人参与帮扶活动。愿意献出爱心的人士可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有技术出技术”的原则，以资金、物品、志愿医护、技术支持开展生产自救等多种形式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庭提供生活帮助、儿童学习帮助、生产技术帮助等。根据献爱心者的能力和意愿，可以采取“结对帮扶”，包括“一帮一”、“多帮一”、“一帮多”等各种形式，也可以向指定机构捐款捐物。

2.指定各级红十字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设立专项基金，接受社会上愿意结对帮助的爱心人士捐资，所募集资金按照捐资者的意愿提供给重点地区或人群。

3.各级卫生、民政、人口计生、妇联、红十字会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根据情况在本系统建立“结对帮扶”志愿者队伍，在重点地区做到“结对帮扶”到人，确保“四免一关怀”政策落实到帮扶对象，并支持其开展生产自救，提供人文关怀服务；对农村家庭要扶持发展特色经济，改善居住和饮水、环境卫生条件；对城市（镇）家庭，要帮助其解决就业问题及生活方面的困难。努力消除歧视，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做到就地生活、就地生产（工作）、就地治疗。

（二）活动方式。

1.重点省省级、市（地）级、县级卫生部门、民政、计生、妇联、红十字会在现有机构内设立县级“帮扶”活动办公室，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职责是：向社会公布联系方式，号召动员社会参与，组织活动的实施；做好结对志愿者的登记，建立详细的志愿者信息库，注明本人意愿，并要求志愿者签署为艾滋病患者保密的协议，要求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庭保密；从疾病控制机构、民政等部门获得生活困难、愿意接受救助的感染者信息资料，建立信息库；与红十字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负责捐赠单位协调，接受社会捐赠资金，利用资金进行帮扶工作；定期协调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帮扶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2.县级疾病控制机构在依法对艾滋病患者进行随访时，要了解其生活状况和需求，动员生活困难、愿意接受帮助的患者及其家庭接受社会帮助，并签署接受帮扶活动知情同意书。为所有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家庭建立结对帮扶对象档案。

3.由县级帮扶活动办公室负责，定期召开五部门信息沟通会，根据帮扶对象需求和爱心人士意愿，研究确定适合的“结对帮扶”双方。根据确定情况分别告知结对对象情况，询问意愿，如能接受，完成结对；如一方不能接受，可以另行选择，直至满意为止。双方在“结对帮扶”过程中如出现问题，可以及时反映，进行相应调整。

4.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未成年子女和老人实行登记、上报和随访制度，对艾滋病致孤儿童和孤老，应优先确定为帮扶对象。

5.各级红十字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募集的资源，围绕各自捐赠重点帮扶救助目标人群，按照有关基金的管理规定，组织实施。

五、检查和表彰

（一）活动开展后，各省及五部门每半年收集整理进展情况报国艾办。五部门可根据各自年度帮扶情况和效果，每年进行总结，对开展帮扶工作成效显著的地区、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二）各级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将此项活动的开展纳入艾滋病防治工作年度督查内容。国艾办将联合有关部门适时组织全国先进评选活动，对工作突出的地区、单位与个人给予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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